
第五节 合营安排

（四）合营安排的分类

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

共同经营，是指合营方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

合营企业，是指合营方仅对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的合营安排。

1.单独主体

是指具有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架构的主体，包括单独的法人主体和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但法律

所认可的主体。

2.合营安排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

当合营安排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时，该合营安排为共同经营。

3.合营安排通过单独主体达成

如果合营安排通过单独主体达成，该合营安排可能是共同经营也可能是合营企业。

合营安排分类的判断如下图所示:



对比

项目

共同经营 合营企业

合营安排的条款 参与方对合营安排的相

关资产享有权利并对相

关负债承担义务

参与方对合营安排有关的净资产享有权利，

即单独主体（而不是参与方），享有与安排相

关资产的权利，并承担与安排相关负债的义

务

对资产的权利 参与方按照约定的比例

分享合营安排的相关资

产的全部利益（例如，权

利、权属或所有权等）

资产属于合营安排自身，参与方并不对资产

享有权利

对负债的义务 参与方按照约定的比例

分担合营安排的成本、费

用、债务及义务。第三方

对该安排提出的索赔要

求，参与方作为义务人承

担赔偿责任

合营安排对自身的债务或义务承担责任。参

与方仅以其各自对该安排认缴的投资额为限

对该安排承担相应的义务。合营安排的债权

方无权就该安排的债务对参与方进行追索

对比

项目

共同经营 合营企业

收入、费用及损益 合营安排建立了各参与方按照约定的比例

（例如按照各自所耗用的产能比例）分配收

入和费用的机制。某些情况下，参与方按约

定的份额比例享有合营安排产生的净损益不

会必然使其被分类为合营企业，仍应当分析

参与方对该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以及对该安

排相关负债的义务

各参与方按照约定的份

额比例享有合营安排产

生的净损益

担保 参与方为合营安排提供担保（或提供担保的承诺）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

导致一项安排被分类为共同经营



【例题】A公司、B 公司均从事汽车装配和销售业务，为了保障正常装配过程中对于汽车座

椅配件的供应并节约成本，A公司、B 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C 公司专门生产汽车座椅配件，A

公司和 B 公司各占 C公司 50％的股权，对 C 公司实施共同控制。协议约定：①A公司、B 公

司均需按其持股比例购买 C 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采购价格以原材料成本、加工毛利及利息

支出之和为基础定价，以恰好弥补 C 公司的运营、筹资等成本费用；

②除 A公司、B公司外，C 公司不得将其产品出售给其他方；

③A 公司、B 公司按出资比例享有 C 公司的净利润以及净资产；④A公司和 B公司将从 C 公

司购买的产品用于生产。

答案：成立 C 公司是为了向股东提供其所有产出。A公司、B 公司有权利并且有义务购买 C

公司的全部产出，实质上获得了所有来自 C 公司资产的所有经济利益，同时 C 公司完全依赖

来源于 A 公司、B 公司的采购款以确保其运营的持续性，A 公司、B公司承担了 C公司的负

债。因此，该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

【多选题】下列关于合营安排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合营安排要求所有参与方都对该安排实施共同控制

B.两个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该安排不构成共同控制

C.能够对合营企业达到重大影响的参与方，应对其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D.合营安排为共同经营的，合营方按一定比例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合营安排是指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合营安排同

时具有以下特征：（1）各参与方受到该安排的约束；（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对该安排

实施共同控制，并不要求所有参与方都对该安排实施共同控制。

知识点：共同经营中合营方的会计处理

（一）一般会计处理原则

合营方应当确认其与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相关的下列项目，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一是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



二是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承担的负债;

三是确认出售其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 ;

四是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五是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例题】2×24 年 1月 1日，A 公司和 B 公司共同出资购买一栋写字楼，各自拥有该写字楼

50%的产权，用于出租收取租金。合同约定，该写字楼相关活动的决策需要 A 公司和 B 公司

一致同意方可作出；A公司和B公司的出资比例、收入分享比例和费用分担比例均为各自50%。

该写字楼购买价款为 8 000 万元，由 A 公司和 B 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预计使用寿命 20 年，

预计净残值为 320 万元，采用年限平均法按月计提折旧。该写字楼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

限为 10 年，每年租金为 480 万元，按月交付。该写字楼每月支付维修费 2 万元。

另外，A公司和 B公司约定，该写字楼的后续维护和维修支出（包括再装修支出和任何其他

的大修支出）以及与该写字楼相关的任何资金需求，均由 A 公司和 B 公司按比例承担。假设

A公司和 B公司均采用成本法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不考虑税费等其他因素影响。

本例中，由于关于该写字楼相关活动的决策需要 A 公司和 B 公司一致同意方可作出，所以 A

公司和 B 公司共同控制该写字楼，购买并出租该写字楼为一项合营安排。由于该合营安排并

未通过一个单独主体来架构，并明确约定了 A公司和 B公司享有该安排中资产的权利、获得

该安排相应收入的权利、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等，因此该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A 公司的相

关会计处理如下：

（1）出资购买写字楼时。

借：投资性房地产 40 000 000（8 000 万元×50%）

贷：银行存款 40 000 000

（2）每月确认租金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 200 000（480 万元×50%÷12）

贷：其他业务收入 200 000



（3）每月计提写字楼折旧时。

借：其他业务成本 160 000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160 000

[（8 000 万元-320 万元）÷20÷12×50%]

（4）支付维修费时。

借：其他业务成本 10 000（20 000×5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知识点：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或者出售不构成业务的资产的会计处理

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等(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在共同经营将相关资产出售

给第三方或相关资产消耗之前(即，未实现内部利润仍包括在共同经营持有的资产账面价值

中时),应当仅确认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利得或损失。如果投出或出售的资产发生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合营方应当全额确认该

损失。

举例：A、B 共同经营 C，各占 50%。A 把成本 80 的资产，以 100 卖给共同经营 C，内部

利润 20。

共同经营 C还没卖给第三方：

A 不确认收益，B 确认 10 收益。

如果这个资产发生减值 15：

A 全额确认减值损失 15，不按比例，不减半。


